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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 

教通知【2003】50号 

 

 

北京科技大学本科培养计划制订办法（试行） 

 

本科培养计划是人才培养的总体方案和组织教学的依据，是学校

教学工作最基本的文件。制订本科培养计划是一项复杂而又细致的工

作。就全校而言，本科培养计划一般每过几年要重新制订一次，以适

应人才培养的要求；对于新设立的本科专业，首先要制订培养计划。

本办法适用于新设立的本科专业培养计划的制订工作。 

一、制订培养计划的依据和组织 

要以教育部《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修订本科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意

见》和教育部颁布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》为指

导，并符合我校制订本科培养计划的原则意见。要成立培养计划制定

工作小组，组长由专业负责人担任，成员若干人，并发动所有相关教

师，共同参与。要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，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，协调

好各教学环节和各教学单位，制订出科学的、切合实际的、资源共享

的培养计划，以保证人才培养质量，提高教学效益。 

二、制订培养计划工作程序及要求 

1、调查研究。对于国内已有的专业，一般至少要收集 3 个学校

的培养计划及课程教学大纲，并尽可能地到这些学校去调研。在调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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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础上，参照上述有关文件，确定培养目标、培养要求、主干学科、

主要课程、主要实践环节和大致的课程设置,并交院学术委员会审议。

对于国内没有的新专业，要在专业设置论证时，进行充分的研究，确

定培养目标、培养要求、主干学科、主要课程、主要实践环节和大致

的课程设置。 

2、按照我校制订本科培养计划的原则意见的有关具体规定，制

订培养计划课程设置草案。统一开设的公共课、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

要按规定设置（包括学时、学期安排），并由相应学院的相应单位来

开课，其它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一般也要请相应学院的相应单位来开

课，并尽可能从已开设的课程类型中选取。 

3、确定课程设置。请外学院开设的课程，要与相应学院开课单

位的教学（课程）负责人联系（外语、体育、“两课”除外），介绍

本专业的培养目标、要求及有关情况，共同讨论相应的课程设置和教

学内容，达成一致意见，请开课单位的教学（课程）负责人确认（在

相应表格上签字）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，报教务处进行协调。由本

学院开设的课程，要确定开课教师。 

4、形成培养计划稿，报院学术委员会审议，审议通过后报教务

处。 

三、培养计划的审核和审批 

1、教务处对培养计划对进行审核后报主管校领导。 

2、主管校领导对培养计划进行审批，审批通过后执行。 


